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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韩景根：本院受理张晶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0821民初21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
判决书之日起或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王利军：本院受理张宏诉你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晋
0821民初15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20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如不
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南京民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朴龙海：本
院受理吴静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许春林：本院受理王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山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何阿虎、程小华：本院受理陕西榆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何伟、白文霞、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2021)陕0802
执恢1209号拍卖执行裁定书、陕西诚信房
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 2 1年9月8日作出
的陕诚房估[2021 ]第S044号房地产司法估
价报告(内容：位于榆林市榆阳区榆阳东
路16号1-09号房产(房产证号：0062229 )的
房产，评估价格为78.11万元)。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执行裁定书、
评估报告，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出执行异议，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常艳飞：本院受理陕西榆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商亚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陕0802执恢1244号拍卖执行裁定书、陕西
诚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15
日作出的陕诚房估[2021 ]第S026号房地产
司法估价报告，[内容：位于榆阳区西沙春
光巷2排9号-1的房产(房权证号：001257 1
号)，评估价格为：评估价格为106 . 5 4万元
(其中有产权的住房为101.52万元;无产权的
车库和门洞为5.02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执行裁定书、评估报告，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出执行异
议，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段正梅：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腾冲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2、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46717.64
元及截止2021年9月24日的利息13551.21元，
合计360268.85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24日起
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
利息。3、判决确认原告对被告用于借款的抵
押物(位于腾冲市腾越镇观音塘社区玉泉小
区44栋1单元602号房屋)拍卖所得，在欠款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权利。4、判令被告承
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公告
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以实际产生
的清单为准)。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在本院固东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魏显华：本院受理云南马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云2625民
初15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
李发清：本院受理王文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
0105民初31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文君借款本金
33000元，自2019年10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
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310元，共计35310元；并
承担自2021年6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
日止，以实际欠款金额为基数LPR年利率
3.85%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684元，由李发
清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江传友：本院受理张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 青
0105民初49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江传友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丽偿还
借款本金148000元，资金占用利息8242 .59
元，共计156242 .59元。案件受理费3426元，
本院已减半收取1713元，由江传友负”。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金鹏：本院受理喻建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2 1 ) 青
0105民初34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耿品：本院受理王昌德诉你及曹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青0105民初23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耿品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王昌
德购车款86550元，赔偿租赁费9600元，共
计9 6 1 5 0 元；二、驳回王昌德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256 6元、公告费690元，由
王昌德负担387元，耿品负担286 9元”。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柯志鹏：原告瑞安市巨进针车行诉你合同纠
纷案(2021)浙0381民初11565号，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2年3
月4日14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康雄：原告石继涛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 0 2 0 ) 浙0 3 8 1 民初
80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1年7月17日刊登的被告为“朱
宁见”的公告中被告更正为“朱见宁”。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李井权：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115民初366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八号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方东侠：本院受理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辽0115民初36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八号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于西玉：本院受理史商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5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谭川、朱文钰：本院受理刘华荣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鄂0984民初2486号民事判决书、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内来本院城关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秦宁：本院受理张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
初8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欧远静：本院受理张孝银诉你离婚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0323民初29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范媛媛、赵勇威：原告林则玲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 )辽0202民初1110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汤克猛：本院受理霍强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青0105民初3795号按撤诉处理《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第四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杨芳：本院受理简学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黔
0323民初19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
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钟燕妮：本院受理上海粹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民初74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陈展康：本院受理丘彬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粤
1427民初6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梅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陆剑：本院受理陈俊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1995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戴杨、金春晓：本院受理唐清春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721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或呼伦贝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公 司 名 称 ：* * * ( 工 商 注 册 号 ：
1101053078666)，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
金瀛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程吉平：原告唐树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683民初58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张显强：原告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中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169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曾林君：原告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中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14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阳建：原告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市中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002民初135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8月30日受理申请人浙江锦
嘉建设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票号为0010004123946060，申请人浙江锦嘉建设
有限公司，金额10000元，出票日期2021年7月2
日，收款人嘉兴市银建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
司嘉善魏塘分公司，未背书，禾城农商银行营
业部签发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浙
0402民催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建文：原告吴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
39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志鹏：原告嘉兴凡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405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戴永辉、韩海芬：原告浙江百大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342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61号 申请人中山市汇欣
佳日用制品厂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勒流支行商业承
兑汇票壹张(票号：0010006128167454；金额：
7133.56元；付款人：佛山市顺德区东菱智慧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广东顺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勒流支行；收款人：
中山市汇欣佳日用制品厂；出票日期：2021
年11月19日；汇票到期日：2022年3月29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62号 申请人杨兆迪因遗
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3 5 4 1 8 股 普 通 记 名 股 票 ( 票 号 ：
00047898；每股面值1元；发行人：广东顺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人：杨兆迪；
发行日期：2009年12月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公告上述股票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1)粤0606民催63号 申请人褚小义因遗
失其持有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
德 容 桂 支 行 空 白 支 票 壹 张 ( 支 票 号 码 ：
94592616；出票人：褚小义)，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本院2021年11月9日刊登的原告为“浙
江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的公告中，送
达材料应更正为“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
增加诉请申请书及开庭传票”。特此公告。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金华：本院受理昆山市陆家金家娄服饰厂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高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昆山市
玉山镇同创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潘小咪、潘文
龙：本院受理莫雪芬、潘平与你们继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桥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集颐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吴韬：本院受理
苏州运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苏0583民初47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蔡吕红：本院受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
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
期限为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3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咏琪：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0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王跃龙、王金凤：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583民初187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俞嘉容、陈燕：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0583民初187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赵嵬霄：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
初187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任丽红：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2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澍：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
187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雪荣：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惠平：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2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雪荣：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 2 1 )苏05 8 3民
初187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青：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
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田代珍：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3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胡彩海：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873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2021)黔0324民初5413号 杜明军：本院受理
张前顺与杜明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1)黔0324民初5413号，现已审理终结。因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
号为(2021)黔0324民初541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彭冬全：本院受理的原告邓中华诉被告彭冬
全、第三人曾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1322民初409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彭冬全在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邓
中华3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
由被告彭冬全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龙显成：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康深汇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0902民初
3121号民事判决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4050号 江西省百乐米业
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百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张锁根、张全、张弯、张倩、彭小琴、张
珠莲：本院受理原告新余高新区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1 )赣05 0 2
民初40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